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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里案外

我的帮扶故事

投稿请下载中国环境APP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刘国宝

“对于我投诉反映的环境问题，海
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执法人员没有任何
敷衍，而是现场认真核查、用心处理。
现在，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我
非常满意。”日前，海南省 12345 综合服
务热线收到的这封来件表扬，表达了
群众对海南省生态环境信访工作的高
度认可。

2021 年，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12369
环 保 举 报 热 线 平 台 共 受 理 投 诉 举 报
1894 件 ，已 办 结 1763 件 ，办 结 率
93.8%；海南省 12345 综合服务热线转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的环保类工单 324
件，已办结 324 件，办结率 100%；办理
群众来信来访信访件 35 件，处理率达
100%。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
行政执法局局长徐林表示，全省生态
环境执法系统不断把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具
体行动，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工作目标，用心用情真正
解决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

聚焦典型案件，全力维护群
众环境权益

信访无小事，件件系民生。为及
时、有效处置信访案件，维护群众生态
环境权益，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全力查
办一批重点典型案件，解决突出环境
问题。

2021 年，全省生态环境执法系统
牢记“国之大者”，用最严格的执法守
牢海南生态环境保护底线。通过“双
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交叉执法检
查、专项执法行动等方式加强监管，严
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全年共作出环
境行政处罚 605宗，罚款 6900 余万元。

其中，办理适用新环保法四个配
套办法的行政处罚案件 50 宗，纳入环

境污染“黑名单”企业 16家（次）。
记者了解到，高效推进典型案件

查办是海南省生态环境信访工作的一
大 亮 点 。 2021 年 初 ，在 接 到“ 省 内 有
团伙涉嫌非法收集废铅蓄电池，转运
至外省非法处置”的群众举报后，海南
省生态环境厅立即对举报线索进行核
实研判，第一时间启动联动机制与省
公 安 厅 成 立 联 合 调 查 组 予 以 专 案
侦办。

2021 年 9 月，这起案件成功收网，
共打掉非法收集、拆解废铅酸蓄电池
窝点 11 个（省内 9 个，省外两个），现场
查扣废铅蓄电池约 190 吨，刑事拘留犯
罪嫌疑人 37人。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共同推
进信访件办理

生态环境信访件涉及范围广、部
门多，处理过程相对复杂，但海南省生
态环境执法部门不畏难、不推诿，杜绝
对反映问题的群众讲“不归我管”，对
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立刻
就办，对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

围内的问题，通过部门协调联动予以
解决。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保护
行政执法局副局长伍荣告诉记者，“为
及时接办信访投诉、查处环境违法行
为，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站在群众的角
度审视和改进工作流程，积极与有关
部门、相关市县沟通协调，通过多部门
联动协作化解矛盾。

据介绍，在处理白沙县松涛水库
非法捕鱼信访件时，海南省生态环境
部门先明察暗访进行核实后，再根据
职责划分将调查情况移交至省农业农
村厅。在处理昌江县建筑垃圾信访件
时，及时与省住建厅沟通，共同推进信
访件办理。

这一举措让群众颇为满意。据统
计，2021 年以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执
法 部 门 直 接 现 场 办 理 信 访 投 诉 件 23
次，主动接见信访群众 11 次，召开重点
信访件分析研判会 8 次。全省生态环
境执法系统形成了高度重视群众生态
环境诉求，依法依规、用心用情、积极
回应群众关切的良好自觉。

典型案件高效查办，多部门联动协作化解矛盾

海南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环境诉求

图为执法人员核查处理生态环境信访件现场。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供图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温玉萍唐山报
道 河北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探索“非现
场”执法模式，充分运用科技执法手段，做好
智慧执法的“加、减、乘、除”，精准打击环境违
法问题，不断提升执法效能，震慑环境违法行
为，实现传统执法方式向科技执法方式转变。

守正创新，科技执法做“加法”。唐山市
充分发挥科技执法监管效能，运用科技思维
和科学方式解决监管难题，运用分表计电、在
线监测系统等“非现场”执法方式，以及无人
机飞检、走航监测、厂界执法等科技手段，远
程监控全市钢铁、焦化、水泥、玻璃、垃圾发电
等行业企业情况，及时发现企业设备故障、数
据异常等问题，监控企业“停产落后、生产提
前”等不严格落实管控措施情况。

按图索骥，违法问题做“减法”。执法人
员以平台推送的督办单为线索，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核查企业
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帮
扶企业分析出现超标异常的原因，及时解决
问题。同时举一反三，通过对照企业“一厂一
策”和减排清单，逐装备、逐设施、逐工艺核
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交办问题、
第一时间整改问题，让环境问题越来越少，环
境指数越来越好。

增强服务，帮扶质量做“乘法”。唐山市
坚持寓执法于帮扶服务之中，向企业“送政
策、送技术、送服务”，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标准，积极帮助企业查找解决环境问题隐
患，制定整改方案，解决疑点难点问题，规范
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引导企业向绿色、环保发
展，树立减污即增效的理念。

转变理念，现场执法做“除法”。建立实
施现场监督检查“四联单”措施，落实入企检
查报告制度，严格规范现场入企检查，构建

“日常不扰、无据不查、轻微不罚”的非现场监
管模式，转变“人海战术”，推行“不见面”执法
方式，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减少现场检查频
次，避免重复检查，切实提升执法效能。

用好“加减乘除”四字诀

唐山运用科技手段
精准执法提升效能

◆万薇薇

我是江西省南昌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支队的一名普通干
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
一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执法干
部，家庭是我的后盾，也是我的

“软肋”，记不清多少次因为工作
任务拒绝了孩子渴望陪伴的目
光，也记不清多少次在夜查回家
的路上接到爱人关心的电话。

2018 年 12 月，为落实生态环
境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监督
帮扶的部署，我光荣地成为单位
第一个外出参加帮扶检查的女干
部，远赴河南鹤壁开展监督帮扶，
同时还承担起小组组长一职。

在火车上，小宝打来了电话,
奶 声 奶 气 地问：“妈妈你去哪里
了？”我抑制住想念的眼泪，佯装轻
松地告诉她，“妈妈要去工作，你在
家要听爸爸和爷爷奶奶的话。”

下了火车，我顾不上休息，就
立刻投入了工作，将孩子们的笑
脸暂时抛到脑后。

当时，河南正经历重污染天
气，鹤壁市启动了重污染天气Ⅰ
级（红色）预警应急响应。全市范
围内所有工业企业按照重污染天
气应急减排清单实施相应级别管
控措施，所有建筑工地立即停止
室外涉尘涉气作业，非道路移动
机械停止使用。我和组员要在重
污染应急期间，检查工业企业、建
筑工地、交通运输等相关管控措
施的落实情况。

时 间 紧 ，任 务 重 ，白 天 下 企
业、看现场、查问题，晚上查资料、
钻业务、理思路。有时费尽周章
穿越太行山脉，只为查看一个可
疑点位；有时昼伏夜出，只为突击
检查违法企业。

连日工作劳累，导致我的腰
椎间盘和静脉曲张的旧病复发，
疼痛引起的失眠问题在帮扶期间
一直困扰着我。即便如此，我一
直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

可 是 ，有 一 次 ，刚 从 企 业 出
来，我正思考检查出的这些问题
要怎么反馈给当地部门时，发现
自己的背包不知被谁从车里偷偷
拿出扔在马路上，被过往车辆多
次碾压。

我立刻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儿了。这件事也像碾压我意志的

“最后一根稻草”，我忍不住掉下
了眼泪。后来，坐上返回驻地的
车子时，我转念一想：我所有能够
帮助当地核查的情况已全部查
清，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而且一
想到即将返程可以看到家人，我
瞬间释怀了。

回到南昌后，我开心地向两
个宝贝分享了我在河南的帮扶经
历，可爱的小宝虽不知我说的是
什么，但也高兴得手舞足蹈。所
有这一切，都让我对自己的“双重
身份”感到很知足，我可以是两个
孩子的温柔妈妈，也可以是一名
爱岗敬业、忠诚履职、为环保事业
奋斗的环保卫士。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生
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是妈妈，也是卫士

◆本报记者陈媛媛 通讯员刘文洁

江西省上饶市生态环境局近日与俞
某杰等人非法处置危废案的涉案人员及
10 家违法供应废蚀刻液的上游企业签订
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费用达 2686.64万元。

此案是江西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
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第一案，也是上饶市
生态环境局、市人民检察院加强行政司法
联动，切实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
革，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一个
案例。

违法利用废蚀刻液生产海
绵铜，生产废液直排流入信江河

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案件。涉案人员合伙在弋阳县范围内，先
后非法经营了 3 处生产加工海绵铜的黑
作坊。

2017 年 10 月，弋阳县公安局联合县
环保局对被告人俞某杰、何某标开设在弋
阳圭峰镇桐梓岭、清湖乡艾家杭溪渡口等
地的 3 处黑作坊依法进行搜查，当场扣押
用于生产海绵铜的原材料含铜废液 210
余吨和大量废铁，并缴获槽罐、塑料桶等
大量生产工具。

“蓄水池内盛放着一些不明蓝色液
体，在蓄水池西北侧 1.2 米处发现一条通
往信江河的排水道，这一排水道直通信江
河旁边的沙滩处，在距排水道北侧 5.8 米
处的沙滩上，可见一处已呈蓝色状的沙
堆。”一位当时参与执法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废蚀刻液，来自铜工艺制造业，是一
种铜含量较高、酸度较大的工业废液，被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从 2010 年 7 月
开始，被告人俞某杰、何某标在无经营许
可、无危废处置资质的情况下，购入大量
废蚀刻液和废铁生产加工海绵铜。具体
生产流程是，将废铁放入生产池后，灌入
废蚀刻液，使其发生化学反应，待废铁熔
解后，将生产废液直接排放任其流入信江
河，将底层含铜固体废渣（俗称:铜泥或海
绵铜）铲出晾干后销售牟利。

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贵溪市、
鹰潭市居民的恐慌，江西省政府责成鹰潭
市、上饶市对信江河段取水口进行专门检
测，结果显示信江河水尚符合饮用标准。
被告人供述购买了大量碱水，中和这些危
废液后再进行排放。

弋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俞某
杰、何某标等人违反规定，非法处置危险
废物 3773.22 吨，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污染环境罪。法院综合各被告人的
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及在共同犯罪中的作
用，分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随后，被告
人等提起了上诉。

2019 年 4 月 23 日，上饶市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刑事裁定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
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

2021 年，江西省立足省情实际，强化
措施、主动作为、积极创新，统筹推进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扎实推进各
项改革举措落地，取得积极成效。

为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促
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相
互支持、相互补充，2021 年 8 月 3 日，江西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的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细化了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诉讼、监督等程序。

《办法》坚持积极探索实践，加强司法
行政联动，切实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
诉讼衔接方面提出了多项创新举措。

一是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
索互通机制。《办法》要求，行政机关与检
察机关在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时
应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在实际办理案件
过程中，可以根据双方互通的情况来协商
确定开展相关工作的主体，另一方则终止
索赔工作或中止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避免
同一案件多方启动。

二是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磋
商程序。《办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磋商作了细化，规定行政机关在开展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时，可以邀请检察机关
参与；办理检察机关移送线索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邀请检察机关参与。
明确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
商程序，既有利于增强磋商程序的公信
力，也有利于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同时能够有效提高磋商效率。

三是细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作
办案方式。《办法》规定，在办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协
助行政机关调查取证、提供法律咨询等；
行政机关可以在专业咨询、技术鉴定等
方面向检察机关提供支持。《办法》提出，
检察机关和相关行政机关应建立联席会
议制度，协调解决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与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赔 偿 衔 接 中 存 在 的 突 出
问题。

四是明确建立人员共享和交流培训
机制。《办法》规定，检察机关可视情聘请
行政机关业务骨干为特邀检察官助理，共
同参与公益诉讼办案工作。2021 年，江

西省检察院已经聘请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土壤处的 1 名干部为特邀检察官助理。
行政机关也可聘请检察院检察官为特邀
法律顾问，为行政执法办案提供法律咨询
意见。

与上游企业多次磋商最终
达成损害赔偿协议

环境有价，损害必赔。2017 年底起，
弋阳县政府组织对本案件受损地块进行
修复，对污染物进行了处置。本案中，俞
某杰、何某标等人因污染环境罪被追究刑
事责任，但尚未对其造成的环境破坏后果
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上饶
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这一线索，经
初查后移送市生态环境局。

经核查相关案件线索后，上饶市生态
环境局对此案立案审查。通过查阅案卷、
现场勘验等方式，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期
间，由市检察院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鉴
定机构对损害量化及因果关系等进行鉴
定评估，经分析研判认定：应当要求 18 家
向俞某杰等人违法供应废蚀刻液的上游
企业和俞某杰等黑作坊经营管理者及承
运人、中间人共 18 人，共同承担生态环境
侵 权 责 任 ，赔 偿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修 复 费
2686.64万元。

上饶市生态环境局与市检察院多次
协商沟通，在调查取证和磋商会谈中，双
方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协调处理相关
事项。经先后召开了 11 场磋商会议，最
终，上饶市生态环境局与 10 家上游企业
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费用达 2686.64万元。

对剩余部分磋商未成或不同意磋商
的企业与个人，由上饶市生态环境局代表
政府诉至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上饶市
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机关，也参与了磋
商、诉讼。

这起案件经磋商成功达成协议，促进
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行政机关生态损
害赔偿制度的有效衔接，也充分发挥了

“两种制度”的合力优势。

江西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制度

上饶首份损害赔偿磋商协议达成
俞某杰等人非法处置危废，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2686.64万元

图为俞某杰等人非法处置危废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会议现场。
江西省上饶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丁波 蔡新华

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上铁法
院”）日前审理了一起非法采砂案，判决 9 名被
告人三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同时判决 7 名被告共同连带赔偿因非
法采砂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费用 177696.32
元，共同连带承担鉴定费 8 万元。此外，判决 7
名被告就非法采砂行为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
道歉。

据悉，这起案件系上海市首例长江非法采
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先后八次非法采挖江砂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间，为谋取非法
利益，经事先预谋，由胡某超居间联系运砂船船
主胡某军、王某以及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
采砂船船主蒋某云，确定采砂时间、地点。后由
蒋某云的 A 采砂船和同样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
证的蒋某云、任某林的 B 采砂船，在长江上海段
某禁采区水域，先后 8 次非法采挖江砂，后过驳
至运砂船。

在采砂过程中，胡某超与其雇佣的被告人
潘某某、黄某月一同望风，并由胡某超向运砂船
收取砂款抽成约一半后交予采砂船。胡某军、
王某将非法采运的江砂全部运至江苏一码头出
售给被告人潘某扣、张某彬牟利，销赃金额人民
币近 70万元。

2021 年 2 月 20 日，王某在运砂途中，被公
安民警当场抓获，船上江砂也一同被查获。经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认定，采砂船
上被查获江砂 SiO2 的含量为 64.9%，单项判定
为特细砂（上述江砂已被依法拍卖）。

案发后，9 名被告人相继到案，上海铁路运
输检察院依法向上铁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

打击违法犯罪实现“破网断链”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蒋某云等人未
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在长江禁采区内擅自采
砂，违反了矿产资源法规，已构成非法采矿罪。

被告人在不具备开采资质的情况下，在长
江禁采区擅自采砂，破坏了涉案水域水生生态
系统，威胁到长江口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
导致长江口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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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还
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
偿损失以及赔礼道歉等侵权责
任。综上，上铁法院对被告人做
出了上述判决。

“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体现
了法院最大限度保护长江流域生
态的决心。”上铁法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审理中准确界定各被告
人之间的分工关系，法院全面审
查非法采砂过程中各环节犯罪行
为，对整个非法采砂行为涉及共
同犯罪构成、主从犯认定等问题
进行精准认定，做到了定罪量刑
全面覆盖“采、运、销”整个产业链
条，有效实现“破网断链”。

上 海 市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院 生
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在案
件侦办工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 。 据 介 绍 ，在 案 件 办 理 过 程

中，司法鉴定中心受案件承办司
法机关委托，第一时间调配相关
骨干力量，开展涉案非法采砂行
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工作。

期间，司法鉴定中心克服了
案发地鉴定基础资料较少、涉案
人员数量及采砂次数较多、案发
时间距离接受鉴定委托时间较久
远等困难，积极配合司法机关顺
利推进案件侦办工作。

生态环境法制领域有专家认
为，这一案件中，司法鉴定中心以
专业的鉴定手段、科学的鉴定结
果以及配合案件办理的切实举
措，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做出了贡献，也为上海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的推进
实施提供了实践案例。


